
33责任编辑：周玉宁 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4年1月13日 星期一理论与争鸣

庞维天：听说您最近有两部有关艺术基础
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论文集将要出
版，能否结合这两部论文集梳理一下中国当代
艺术界对艺术学的认识？

李心峰：2014年，我有两部关于艺术基础
理论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反思、学科建设方面的
论文集出版：一本是被纳入“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的《艺术学论集》；另一本是被纳入

“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的
《开放的艺术——走向通律论的艺术学》。其
中，《艺术学论集》收入了我有关艺术学学科反
思与学科建设方面的论文 （主要是艺术学学科
构想、艺术学元科学研究及艺术学学科史研究
方面的论文） 近 30 篇；《开放的艺术——走向
通律论的艺术学》 收入了我有关当下艺术格局
和艺术状态、艺术基础理论及艺术学若干分支
学科 （主要围绕比较艺术学、民族艺术学和艺
术类型学这三个艺术学分支学科） 的学术研究
论文42篇。

在这之前，我还出版了多部艺术学研究专
著，包括1990年完成并于1997年出版的《元艺
术学》，1992 年完成并于 1995 年出版的 《现代
艺术学导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项目“十五”规划重点课题 《20世纪中国艺术
理论主题史》，主编 《中华艺术通史·夏商周
卷》（2006年出版）。另外，还编译了一本 《国
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的译文集，于1997年出
版；与陆梅林共同主编译文集 《艺术类型学资
料选编》，1998年出版。

庞维天：这些艺术学的研究成果大多完成
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您在20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进行的艺术学研究带有
相当“超前”的性质。

李心峰：这可能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在起
作用。一是受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所使用的概
念的启发，二是受到一些日文著作的影响，三
是来自现实的需要。这几方面的因素使我产生
了要为“文艺”、“文艺学”及“艺术学”等概
念“正名”的强烈冲动。

说起为“文艺”、“文艺学”、“艺术学”等
概念“正名”，我们注意到，在新时期之初，即
30年前，在我国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人们常用
的学科术语一般都是所谓的“文艺”、“文艺
学”，而很少使用“艺术学”这样的学科名称。
我为什么在那时就明确地使用“艺术学”这一
学科名称呢？这可能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吧。

首先，我注意到，虽然我国的美学及文
学、艺术理论界在当时普遍使用“文艺”、“文
艺理论”、“文艺评论”、“文艺学”之类的概
念、术语，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马
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却很少使用这些概
念，他们经常使用的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概
念、术语，大都用的是“艺术”，如“艺术的”
掌握世界方式、“艺术生产”、“艺术劳动”、“艺
术的”社会意识形式、“艺术的”社会意识形
态，“艺术产品”、“艺术的消费”等等。前苏联
著名学者里夫希茨选编一套四册、影响巨大的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也用的是“艺术”而
不是“文艺”。那时我常想，能否将这些词语中
的“艺术”一词置换为“文艺”，而改称为“文
艺掌握方式”、“文艺生产”、“文艺劳动”、“文
艺意识形态”？得出的结论是：不可以。至少是

“不必要”。因为，假如我们所说的“文艺”所
包括的范围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艺术”是
一致的，二者可以画等号的，那为何不用在内
涵和外延上均十分明确清晰的“艺术”而一定
要改称“文艺”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假如
我们所说的“文艺”与“艺术”一词的内涵、
外延不一致，就更不能轻易修改了。

其次，我从1982年初已接触到一些日文版
的艺术学研究著作，包括日本对西方艺术学研
究成果的译介。给我以深刻影响的一件事情
是：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里借到一本日文
图书，该书破损相当严重，此时已没有了封
面、目录和版权页，也不知作者是谁、是什么
出版社于何时出版，仅在显然是后来加上的牛
皮纸的书脊上用毛笔手写繁体汉字书名“ 《艺
术学序说》（日） ”。该书虽然如此破旧，但自
第 3页至第 490页的正文部分却基本保持完整，
从中可以看到该书内容主要由如下三章构成：
第一章为“艺术学序说”；第二章为“一般艺术
学的对象与方法”；第三章为“特殊艺术学的对
象与方法”。由此可以推测，这是一位日本学者
以德国艺术学家狄索瓦所倡导的“一般艺术
学”为理论依据，系统介绍与探讨艺术学尤其
是一般艺术学与特殊艺术学的专著。从这本
书，我第一次了解到狄索瓦 （一般译作德索）
及其倡导的“一般艺术学”学说，了解到世界

上早已有了“艺术学”这
样一门以整个艺术世界为
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更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
本书的第三章“特殊艺术
学的对象与方法”中，第
一节的标题竟是“文艺学
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显
然，作者是将“文艺学”
与这一章下面几节的“演
剧学”（戏剧学）、“诗学”
以及以“造型美术”为对
象的“形象艺术学”等等
相并列的“特殊艺术学”
中的一种来处理的。这就
完全颠覆了我以往所接受
的有关“文艺”包括“文
学与艺术”，“文艺学”是

“有关整个文学与艺术的学
问”的习惯性认识。这迫使我不得不认真反思
文学、文艺、艺术这几个词之间的逻辑关系以
及文学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
通过词源学的追溯及语义学上的辨析，我越来
越清晰地意识到，“文艺”作为一个现代汉语词
汇，其最初的语义很明确，指的就是“文学”，
而“文艺学”作为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学科术
语，其最初的语义也很明确，指的是“文学
学”。但在后来的使用中，“文艺”及“文艺
学”的词义发生了某种变异，变成了似乎是包
括整个文学与艺术的学科术语。弄清了它们之
间的正确的逻辑关系及其发生的变异，使我从
那时即开始坚持使用“艺术学”的学科名称，
而有关文学的学问，则使用“文学学”的学科
名称。

庞维天：我们看到您在许多场合反复做的
一件事，就是不厌其烦地辨析文学、文艺与艺
术及文学学、文艺学与艺术学相互之间的关系。

李心峰：是的。波兰有位专门研究语义学
的语言学家沙夫，他曾引用过边沁的这样一句
名言：“错误从来没有像它扎根在语言中那样的
难被消除。”因此，对于在使用“文艺”和“文
艺学”上的这种扎根于语言中的根深蒂固的错
误及其引起的持久的混乱，必须一而再再而
三、不厌其烦地予以辨析和矫正。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1992年我去
日本京都大学做学者访问期间，我一直按照那
本书的书脊上手写留下的书名 《艺术学序说》
去查寻这本书的作者及出版时间，却一直没有
结果。直到2002年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偶然发现
一本作者署名为外山卯三郎、书名为 《一般艺
术学考》 的日文图书。仔细核对其目录与正
文，与我1983年曾经借阅的那本书的内容竟完
全吻合。版权页显示：该书由日本东京第三书
院出版发行；出版时间为“昭和七年五月八日
印刷，昭和七年五月十七日发行”，即日本第三
书院1932年出版发行。原来，广西师大图书馆
中的那本书，能够显示其作者及书名、出版单
位、出版时间的封面、封底、版权页等可能早
已残缺、遗失，某位图书管理人员干脆将该书
第一章的标题“艺术学序说”直接写在了书脊
上以作为该书的书名！人说“书有书的命运”，
我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搞清楚这一本书的
真实身份。此后我了解到，这本书的作者曾著
有 《诗学概论》《美术史学的方法论》《纯粹绘
画论》《舞台艺术论》《新构图法的研究》《mo-
tif（主题、动机） 的研究》《俄罗斯与普遍性教
会》 等。他称日本昭和大正时期著名美学家、
京都大学教授深田康算为恩师，曾围绕是否需
要艺术学学科与美学家植田寿藏进行过讨论、
争鸣。今天，该书以及它的作者在日本并没有
多么大的影响。但就是这本我一直未搞清其真
实身份的艺术学研究的外文著作，对我产生了
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让我形成了最初的艺术学
的学科自觉。

庞维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在 1988
年 《文艺研究》 第 1 期发表 《艺术学的构想》
一文，大声疾呼“要尽快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
位，大力开展艺术学的研究”？

李心峰：这可能与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
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专业艺术理论研究的经历
有直接的关系。1985年初，我分配到中国艺术
研究院，在当时的外国文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当时，该所编辑出版了
两种学术丛刊，一种是由陆梅林和程代熙主编
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以国内学者的
研究论文为主，也发表少量的译文；另一种是

《世界艺术与美学》，以译文为主，也发表少量
国内学者研究论文。后来，该研究所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室独立出来，成立了“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前一个丛刊移到该所
编辑出版。在 1984 年 7月出版的 《世界艺术与
美学》 第三辑，发表了天津美学家吴火的一篇
论文《美学·艺术学·艺术科学》，给我留下很深
印象。另外，我也了解到，我所在的中国艺术
研究院，几年前还被叫做“文化部文学艺术研
究院”，简称之为“文研院”。1980年，经国务
院批准，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此外，还
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背景。从 1983 年开始，
我国设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成立了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立了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申报与评审制度。该
制度甫一建立，便将“艺术科学”与“教育科
学”和“军事科学”这三个学科作为“单列学
科”，在文化部成立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公
室”，交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代管。这种“艺术科
学”的“单列学科”机制的酝酿与形成，虽然

其具体的历史细节已经难以完全还原，但可以
推测，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位各个艺术研
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如张庚、王朝闻、郭汉
城、陆梅林、郑雪莱等，一定是起到了十分关
键的作用。记得当时，在院里，还常能听到要
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名改为“中国艺术
科学院”的呼声，等等。总而言之，到20世纪
80年代末，要让艺术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
系中真正独立出来，真正确立其应有的学科地
位的现实要求已经越来越强烈，主客观的条件
正在形成，潜在的潮水正在翻腾涌动、积蓄能
量，寻找爆发的时机。拙作 《艺术学的构想》
在 《文艺研究》 上发表，不过是在客观上反映
了上述这种客观的现实要求和艺术研究界普遍
而强烈的主观愿望，因而才能产生那么强烈的
共鸣与反响，不仅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及时全文
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有多家报刊对该文作了
摘要刊载。此外，北京大学在 1991 年 6月召开
我国第一次“艺术学研讨会”，邀请我与会就艺
术学学科建设问题作主题发言。会上向与会者
散发了由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资料室编的“艺
术学参考资料及索引”，全文复印的只有两篇论
文，第一篇即是拙作《艺术学的构想》，第二篇
是译文、苏联学者 A.济斯的 《论艺术的综合研
究》，其余论文只有篇名索引。假如与此后高校
教育体制上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以及2011年
升级为“门类学科”相比，我当时的一些探讨
也许可以说具有某种“超前”意识吧。但是，
假如综合考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艺术研
究、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与现实
的迫切要求等因素，恐怕至多只能说是有种学
术上的“敏感”，在适当的场合作了明确的表
述，在学理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罢了，最好不
要称之为“超前”吧。

庞维天：此后，你开始了艺术学的系统的
研究，先后完成了《元艺术学》《现代艺术学导
论》 和 《艺术类型学》 等艺术理论专著。应该
说，这几部著作都体现了一定的“原创”意识。

李心峰：进行艺术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
究，我确实一直十分重视“创新”尤其是“原
创”。你所提及的三部拙作，后两种也许在若干
环节上能够体现出某种创新乃至原创意识，如
果说它们在整体上都是创新的或是原创的，可
能还没有完全做到。与后两部拙作相比，体现
出较多的创新性乃至原创性的，我自己认为可
能还是《元艺术学》吧。

庞维天：那么，您认为 《元艺术学》 的创
新性或原创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心峰：我想，最主要的体现可能就是把
“元科学”、“科学学”的理念与方法运用于艺术
学领域，首次提出了“元艺术学”的学科名称
并对这一新兴艺术学科做了系统的建构。在该
书中，我讨论了艺术学研究中“元艺术学”研
究的必要性、元艺术学在研究对象上是“以艺
术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直接地以艺术
为研究对象，以及关于艺术学学科对象、方法
论、学科结构体系、元艺术学的内容构成等等
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艺术学的根
本道路”的思考，也即艺术学研究是应该遵循
自律论还是他律论，还是西方现代学者提出的

“泛律论”的道路？你也知道，20 世纪 80 年代
下半期，我国的美学、艺术与文学理论批评
界，正是猛烈批判庸俗社会学的他律论，纷纷
提出向内转、纯审美、纯形式的口号的时候。
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当时当然有其必然性与合理
性，然而，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尤其是从
学理上来看，当时盛极一时的这种思潮都存在
着明显的偏颇——它从他律论的偏颇中走向了
另一个极端，即自律论。针对这一问题，当时
只有少数的学者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质疑，提
出了“超越他律与自律”的命题。可是，如何
超越他律与自律？“通律论”便是我所提出的理
论解决方案。

庞维天：“通律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李心峰：通律论是在艺术世界相对独立理

论与现代开放系统理论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
大体上包括以下几层内容。首先，它坚持艺术
具有自己特有的价值领域和独特发展规律的观
点，维护艺术的“自我”的自主地位。它认
为艺术首先必须是一个自成整体的独立自主的
系统，只有确立了它不受他物所支配的独立系
统的地位，才谈得上对外部环境的开放和交
流。 其次，它特别强调艺术不要使自我封闭起
来，而要向外部世界开放，与之形成一种永远
充满生机活力的沟通、交流关系，从自然、人
生的人文意蕴和种种文化价值，从历时性的历
史，从具体的意味中为艺术的能指系统引进无
限丰富、活跃的所指蕴含。它认为，只有在

“通”即开放、交流的状态下，艺术的内部世界
与外部世界的鸿沟才能得以填塞；艺术内在动
力才会被外部力量的刺激所激活，并将外部信
息、能量转译成自己的语言、符码，按自身的
转换生成方式建构新的艺术世界，从而推动艺
术自身的发展。可以说，通律论的提出主要就
是针对自律论封闭艺术自我、阻碍艺术发展的
倾向而提出来的。它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强调

“通”，把“通”视为打破封闭、使内部动力与
外部助力形成一种合力的关键契机。在它看
来，封闭性的艺术是病态的，而开放的艺术才
是健康的。那么，这种封闭性的自我何以产生
呢？是恐惧。正是因为害怕教训、认知、政
治、经济等领域重新占领艺术的世界，重新左
右艺术的运动，艺术才放弃了自己对外部世界
开放、增强自身活力的权力，这是艺术的自我
虽然获得某种程度的自觉和独立，但仍不够成

熟、不够强大的表现。我们的通律说则呼唤一
个开放的艺术即能够以自己独特的价值形式拥
抱一切人类价值，凝聚、折射一切人类社会生
活领域的大写的艺术。第三，在通律论看来，
艺术世界发展、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艺
术世界内部的自我矛盾，这一矛盾就是艺术的
意义与符号、所指与能指、内容与形式的对立
统一。第四，通律论认为艺术世界对外部世界
的开放，艺术特殊价值领域对人类其他价值领
域的开放，以及艺术外部的种种因素向艺术内
在的意义、内容的转化，需要一个关键的中介
环节。这一中介环节便是艺术创造主体的艺术
实践活动。在我看来，解决他律与自律的矛盾
的理论支点应建立在开放的艺术主体的开放的
艺术实践论上。这种开放的艺术实践论乃是我
们的通律论即开放的艺术世界理论得以确立的
牢固基础。这就是通律论的最主要的看法。

庞维天：你的“元艺术学”，尤其是这种
“通律论”的确是过去从未看到过的新的原创性
的学说。你现在是如何看待你以前所提出的

“通律论”的？
李心峰：“通律论”最早是我在 1989 年的

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至今已有20多年。今
天，我依然认为，这一理论是解决自律与他律
的矛盾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方案。至今似乎还没
有谁已经提出了什么理论否定了它或超越了它
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在阐发这一理论学
说时，用的大都是自己的理论语言，但这种通
律论却隐含着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
或基础：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的发展都是
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所决定的“内因决定论”；二
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关于任何事物都不是
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普遍联系”的思想；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实践论尤其是其艺
术生产论、艺术实践论的思想。因此，我认
为，这种通律论的理论，一方面是根据艺术发
展的实际规律所做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是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

庞维天：我们注意到，在您的艺术理论、
艺术学研究中一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艺
术理论观点，只不过有的时候是显在的，有的
时候是隐含着的。

李心峰：在我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学研究
中，有一部分是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艺
术理论的或明确指出是以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点
为理论出发点的，像 《马克思文艺思想中的系
统观》《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接受”问题》

《艺术本质论——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看艺术
的本质》 等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
几十篇之多，我正准备编一本论文集出版。在
我的成果中还有许多论文、论著，像 《元艺术
学》《艺术类型学》等，可能并没有特别明确地
指出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某观点、理
论为前提或基础，但实际上都是自觉地把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立论的
前提与基础，只不过是含而不露而已。比如，

《艺术类型学》便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与特
殊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根本的哲学方法的。我在
几本书及一些论文中关于艺术的本质、艺术的
功能、艺术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逻辑分类类
型的思考，都是以马克思有关精神生产、艺术
生产的理论为基础而展开的。

庞维天：除了对艺术学的学科反思与学科
建设的探讨外，您还一直重视对艺术基础理论
的探讨。我注意到，去年一年之中，您又多次
强调要重视艺术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是为什
么？

李心峰：你说得很对。有关艺术的基础理
论的研究，确实一直是我思考的重点之一。也
可以说，我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就是始于对艺
术本质的思索。还是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
我就选择了“艺术的本质”作为我的研究的核
心问题。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撰写了几
篇学术论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艺术本质的探
讨，如 《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浅谈
马克思对艺术本质的认识》《试论艺术的实践
性——对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一点考察》《黑格
尔的艺术本质观》《意象探微》等。在完成这几
篇论文的基础上，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自然而
然地选择了 《艺术本质论——从马克思艺术生
产理论看艺术本质》。这篇论文原有 4 万多字，
在我毕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将其压
缩至大约一半的篇幅，发表在 《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研究》 第 6卷，于 1986 年出版。在同一
期里，还发表了我的同学周仁强的经过压缩的
硕士论文 《美的理想和社会理想——兼论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逻辑主体》。在当时我的想象中，
该丛刊以及 《世界艺术与美学》 丛刊，似乎只
有那些学富斗车的文艺理论的名家、大家才有
资格在上面发表论文及译文，而两位主编从第
6 卷开始在该丛刊中专门开设了一个专栏“文
艺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载”，刊载了上述我
与周仁强的研究生论文，而且分别给了我们超
过 2 万字的篇幅，这对我们该是多么大的帮助
与鼓舞！从那时起，有关艺术的基础理论的研
究，包括对艺术的本质、功能、类型，以及艺
术理论与艺术史、艺术批评的关系，等等，一
直是我所关注的重心所在。近两年来，我又开
始在不少场合反复强调要重视对艺术的基础理
论的研究。这有其特殊的现实语境——我指的
是，艺术学自2011年初升格为门类学科后，艺
术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的艺术学研究特别要注
重内涵式的发展而不能再继续盲目扩张；艺术
学要想健康地发展，获得与其作为门类学科的
地位相称的足够数量与分量的学术成果，就必

须修炼内功，夯实学科的基础。在这时，我认
为就必须特别重视艺术的基础理论的研究。

庞维天：目前作为门类学科的艺术学下面
的五个一级学科中，有一个叫做“艺术学理
论”的“一级学科”。您所说的艺术基础理论研
究，应该包括在这个“艺术学理论”的一级学
科范围之内吧？这种“艺术学理论”都包括哪
些内容？艺术基础理论与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关系？

李心峰：最近我在发表于 《艺术评论》 上
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目前，作为一级学科的

“艺术学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尚缺
乏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清晰的界定。就现实的
情况来看，大约传统上所说的艺术理论、艺术
批评、艺术史都应该包括在内；艺术学的各种
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诸如艺术社会
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类型学、艺术文化学、
艺术人类学、元艺术学等等，也应包括在内；
甚至一些与艺术领域密切相关的文化发展战略
研究、文化体制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文化产
业研究、文化管理学、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
化遗产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也被纳入
了“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范围内进行学科研
究和人才培养。这恐怕既是当前我国文化、艺
术发展繁荣的现实需要，也将是艺术学理论学
科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的内在必然与发展走向。
对此，我们应从现实的实际需要与未来的学科
发展着眼，持一种开放的、前瞻性的心态与眼
光。但是，在我们对上述这种现实及取向予以认
同的同时，我们仍应该看到，在“艺术学理论”学
科所包括的广阔范围内，仍有一个处于核心领域
的、基础性的研究内容，这就是艺术学的基础理
论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狭义的艺术理论亦即艺
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的存在，是规定艺术学理
论这一学科之所以被命名为“艺术学理论”而不
是其他什么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与支点。对于
这一基础和支点，我们只能努力使之更加厚实更
加坚固，而没有理由忽视它，削弱它。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我认为主
要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基础
理论研究，在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内的“一”
与“多”的关系中，处于“一”的位置，能够
为整个艺术学学科 （包括其一级学科、二级学
科等等） 的研究提供概念、范畴的基础与理论
思考的范式、框架。其次，基础理论的研究，
往往具有“元理论”即理论的理论、研究的研
究的理论反思、学科反思的意义，对于一门学
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第三，基础
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对于某个
具体的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往往能够提供一
般的方法论的引导。第四，当一门学科面临着
突破或变革，或陷于混沌迷惘甚至停滞不前的
局面时，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某些基本概念、
观念、观察视野、研究视角、思维方式等等的
某种革新、突破或完善，往往会给一门学科的
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引起整个学科的变
革、突破乃至革命。

当然，任何一个学科，其基础理论的研
究，往往都面临着极大的难度与挑战。这是因
为，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往往具有相当的稳态
性，有时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保守性，一般
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想取得一点引人
注目的成果，都甚为不易。因此，许多人采取
了敬而远之乃至退避三舍的态度，而走向了更
易出成果、更易引起人们关注甚至更易跑马圈
地、占山为王的研究领域。因此，能够坚守基
础理论研究领地，往往需要相当大的定力，甚
至需要一些勇气乃至牺牲精神。

庞维天：艺术基础理论作为一定学科的基
础的地位和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中国当
代艺术界似乎不太重视艺术理论。这种轻视艺
术理论的消极影响已在艺术批评中显现。您始
终强调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无疑具有纠偏的
作用。不过，在这个转型时代，中国当代艺术
理论界如何进一步的创新呢？

李心峰：关于艺术基础理论的研究，人们往
往以为，我们早已做了充分的探讨，在这个领域
没有什么问题可供探讨，更提不出什么新的问题
可供思索。可是，我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在我
看来，正是在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不是太少而
是太多；人们对艺术基础理论的掌握不是太丰富
而是太贫乏，甚至存在不少十分浮浅的糊涂认
识。比如，近年来，我们就时常在艺术学领域看
到一些颇为雷人的提法，出现一些不乏火药味的
争论。比如，有人把艺术等同于学术，有人说书
法是一种文化却不是一种艺术；有人认为艺术学
研究不应该包括文学在内而应该把文学排除出
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假如在基础理论上真
正弄清楚一些最基本的关系，诸如艺术与学术的
关系、艺术与文化的关系、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
等，还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发生这样一些争论
吗？再如，我时常听到一些艺术学界的同仁的
议论：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的硕士、博士以及艺
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可是，我
们却找不到一本为大家所认同的高水平的、权
威的高校艺术原理或艺术概论的参考教材！我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艺术语境的问题，大家都
意识到它在今天的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和艺术
学、艺术批评中的重要性，在西方甚至出现了
所谓的“语境主义”，可是，除了孙晓霞 2013
年出版的 《艺术语境研究》 一书之外，我们有
多少人对这一问题做了充分的、系统的探讨？
产生了多少研究成果？综上所述，可以说我们
在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许多课需尽快补
上，有太多新的问题需要探讨，怎么能说在这
一领域无事可做了呢？

加强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艺术学家李心峰访谈 □庞维天


